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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新知

2023年 6月

2023年税法

自 2023年 5月 16日起，新税法（2023年 LoT）废除了 1997年 2月 24日原税法、2003年 3

月 31日税法的修订法，以及其他与 2023年 LoT 相抵触的规定。这项新税法是由20章共255
条条款组成，将柬埔寨现有的15种税种概括于一项法律，其颁布是为了补充，确保一致性并
缩小现有法规差距。

以下是 2023年税法的显著变化：

（皇家法令第NS/RKM/0523/004号，2023年5月16日）

1.   对现有规定/条款的重大更新

更新 详情

第 2 章 – 所得税

第5条条款 – 定义

• “法人”现包含 协会 及 政党。

• “常设机构”扩大至包括任何拥有或惯性可以非居民名义
签订合同行使权或履行促进签订合同的主要角色。另外，
根据2023年税法，常设机构的定义排除了于第098号部长令
中所包含的在柬埔寨提供商品或服务的非居民在线商业。

• “关联者”定义下的“控制权”一词指的是企业股权价值
或表决权占比20%以上。

• 增加“合资企业”一词是指两方或以上的居民/非居民纳税
人之间在不单独设立法定实体的情况下联合经营活动。

第10条条款 – 合伙企业及
合资企业收入的确定

该条款也适用于“合资企业”。此前，该条款仅适用于“合
伙企业”。

第18条条款 – 纳税人之间
的收入分配及其扣除

归属于非居民纳税人在柬埔寨常设机构的收入还应包括提供
与该常设机构在柬埔寨提供的经营活动相同或相似的商品或
服务的收入。

第24条条款 – 最低税 合格投资项目（QIP）应免于最低税，并要求持有经审计后的
财务报表。

第 4 章 – 增值税，

第68条条款 – 进项税抵免
及非税供应

增值税进项抵免应无条件应允予应税及非税供应。然而，这
一规定仅适用于外交使团、领事使团、国际组织及政府技术
合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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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详情

第75条条款 - 合格投资项
目（QIP）增值税的实施

根据柬埔寨投资法相关规定，为实施合格投资项目（QIP）而
投入生产的本地供应应按0%的税率缴纳增值税。

第 5 章 – 特种税 术语“商品或服务特种税”（STCMS）由“特种税”（ST）
一词取代。

第 6 章 – 公共照明税，

第97条条款 – 供应时间

公共照明税（PLT）应在供应链的第一阶段缴纳。以往，公共
照明税被强加于供应链的所有阶段。

第 9 章 – 广告税 术语“印花税”由“广告税”一词取代。

第 11 章 – 不动产租赁税 术语“房屋及土地租赁税”由“不动产租赁税”一词取代。

第 13 章 – 印花税，

第157条条款 – 定义

“房地产公司”是指直接或间接拥有不动产所有权且占公司
固定资产总价值50%以上的公司。“动产”一词指的是所有
交通工具，其中包括轮船、渡轮、小船、摩托艇、快艇、汽
车、卡车、半挂卡车、摩托车、三轮车、拖拉机及其他类似
车辆。

第 16 章 – 交通工具税 术语“运输及各种车辆税”由“运输工具税”一词取代。

第 17 章 – 税收规则和程
序，

第194条款 – 税务机关的
权力和义务

除了原税法规定的现有权力外，如果发现纳税人提交了虚假
信息，意图为减少或消除应付税款，税务机关还有权力拒绝
或重新确定任何交易的真实要素。

第202条条款 – 获得信息
的权利

此条款包含以下项目：
• 纳税人或第三方人士包括银行、保险公司、金融机构等应
当自收到纳税人信息请求之日起30天内向税务机关提交报
告或回复函。

• 任何人应当向税务机关举报相关税务信息。“人”是指自
然人及法人，尽管新的税法没有就此条款应涵盖的对象提
供进一步的标准。

• 专业保密不应限制该2023年税法下任何条款的实施。

第 18 章 – 监管处罚，

第235条条款 – 行政处罚
妨碍执行税收规定的现金
处罚

大幅度增加了对于妨碍执行税收规定的罚款和处罚。

不合规 罚款

• 尽管收到警告信，但仍未注册、更
新税务信息及提交纳税申报表

500万瑞尔

（∼ 1,250美元）

• 未能使用系统记录并妥善保存会计
记录和文件

• 未能开具发票

• 未能提供所要求的资料和/或不允许
税务机关检查企业的会计记录及任
何文件

1,000万瑞尔

（∼ 2,500 美元

• 已缴纳上述罚款的纳税人，但仍重
复导致税收规定执行受阻的行为

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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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详情

第242条条款 – 逃税罪 监禁1年至5年，外加1亿至2亿瑞尔（∼ 25,000至50,000美元）
的罚款

第243条条款 – 妨碍执行
税收规定的刑事处罚 监禁1个月至1年，外加5,000万至1亿瑞尔（∼ 12,500至

25,000美元）的罚款
第244条条款 – 违反保密

第245条条款 – 无证从事
税务代理

监禁1个月至1年，外加1,000万至2,000万瑞尔（∼ 2,500至
5,000美元）的罚款

第246条条款 – 未缴纳征
收税款 监禁1年至3年，外加5,000万至1亿瑞尔（∼ 12,500至25,000

美元）的罚款第247条条条款 – 未经许
可擅自征税

2. 新增条款

新增61条条款，其中30条主要涉及征收税款的目的、范围、规则及程序。以下是税法新增
值得注意的一些条款：

条款 备注

第8章 – 税务营业执照税，

第110条条款 – 税务营业
执照税豁免

以下情形免征税务营业执照税：

• 政府机构、外交使团、领事使团、国际组织、其他国家政
府的技术合作机构

• 为宗教、慈善、科学、文学、教育（即不以个人利益）为
目的而成立的组织

• 所有“营业额”低于纳税人分类门槛的商业活动

第14章 – 资本利得税，

第165条条款 – 税务目的

新税法涵盖了对居民自然人在柬埔寨和国外出售/转让资本，
以及非居民在柬埔寨出售/转让资本的资本收益征税。“资本
”一词包括不动产、融资租赁、投资资产、知识产权和外币，
该定义取自资本利得税法规（第346号部长令）的定义。

第17章 – 税务规则及程序，

第196条条款 – 紧急状态
下国家的权力

如果国家处于经济危机或紧急状态，政府可根据经济与财政
部（MoEF）的要求决定提供任何税收优惠或任何税收豁免。

第215条条款 – 商业或
股份转让与合并

在商业或股份转让或合并的情况下，新所有者或新投入的企
业应承担企业的所有应纳税款。

第18章 – 监管处罚

第227条条款 – 诉讼驳回
理由

在企业同意结清应纳税款（包括罚款、附加税和利息）的情
况下，税务机关可以就驳回涉税刑事犯罪诉讼向法院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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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8条条款 – 刑事案件
的权限

这两条条款的增加是为了体现税务机关调查和处理所有与税
务相关的刑事犯罪的权利和权力。第229条条款 – 司法警察

在刑事案件中恢复税务官
员权限

第231条条款 – 行政处罚
的种类

对企业的行政处罚，包括附加税、利息、现金罚金、吊销营
业执照或商业活动等，将由税务机关确定。

第234条条款 – 书面警告
函

税务局将对未向税务机关登记、更新或未申进行税务申报的
纳税人发出书面警告函。

条款 备注

我们的评论

这份2023年税法合并及扩大了自1985年以来颁布的原税法以及其他多年来的后续修订，其
目的是为了确保一部法律下的规定一致及更新。值得注意的是，该2023年税法中有几项规
定指出实施税收的规则和程序应由经济与财政部的部长令确定。我们希望相关的部长令及
指示能及时发布，以便能正确引导纳税人如何实施规定及适应柬埔寨快速变化的税收环境。

同时，我们为我们对2023年税法下引入的变化的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

• 扩大税基

新税法旨在最大程度地减少根据现行税法及法规下无需纳税（或仍为“灰色地带”）的
交易所产生的税收流失。例如，2023年税法扩大了常设机构的定义（以及常设机构的收
入分配规则）。它还引入了“合资企业”的概念，及包括对非居民所取得的资本收益征
收资本利得税。关于并购的税收规则也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毕竟2023年税法乃基于触
及此概念。

• 加强税务机关的权力

新税法赋予税务机关明确的权力，以授予免税/税收（取决于特定条件）、进行税务犯罪
调查，甚至重新确定交易的性质/要素。

• 更严格地执行违规处罚

税务机关对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大幅度增加，并增加了对逃税及意图欺诈政府的行为进
行刑事处罚的条款。

鉴于新税法引入的变化，税务机关应提供进一步的指导方针及新的法规，以阐明和/或实施
该规则。对于纳税人来说，了解这些变化并能够评估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他们的税务状况、
纳税义务及合规程序是至关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要拥有值得信赖的税务顾问，以帮助纳
税人应对这些变化，并确保适当的合规审查及税务规划的优化。

作为客户忠诚的税务顾问，我们欢迎您和我们查询了解上述措施对于您业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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